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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波尔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现合法持有湖南坤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雷科技”或“目标公

司”）49.0909%的股权，对应坤雷科技注册资本人民币 540 万元。 

为配合公司战略发展，公司自愿将所持有的子公司坤雷科技 17.273%股权，

以 1.043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长沙坤雷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

自愿将所持有的子公司坤雷科技 4.55%股权，以 1.043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长沙

丰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款共计 250.32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

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

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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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办法

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准。 

（二）公众公司同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

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例较高者为准。”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 2020年度合并财务审计报告期末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 112,303,981.48 元，期末净资产为人民币 71,584,570.86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坤雷科技经审计的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期末资产

总额为人民币 11,821,634.25 元，期末净资产为人民币 5,377,679.66 元。坤雷

科技总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 10.53%，坤雷科技净资产占公司净资产的 7.51%，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最近 12个月内，除上述拟出售资产，无其他资产出售情况。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月 2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4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回避表决情况：因关联董事高玘先生于坤雷科技担任董事长职务，故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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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本次交易须经当地工商等部门办

理登记变更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长沙坤雷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青山路 699 号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 3号栋

402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青山路 699 号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 3

号栋 402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刘海涛 

实际控制人：刘海涛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100,000元 

关联关系：刘海涛于 2017年 3月 29日至 2022年 3月 25日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同时为子公司坤雷科技的法人，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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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长沙丰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杏康南路 8号 1栋 101号-601 号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杏康南路 8号 1栋 101号-601号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刘海涛 

实际控制人：刘海涛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250,000元 

关联关系：刘海涛于 2017年 3月 29日至 2022年 3月 25日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同时为子公司坤雷科技的法人，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湖南坤雷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杏康南路 8 号 1栋 101号-402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湖南坤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月 4日，注册资本 1100万元，住所：

长沙高新开发区杏康南路 8 号 1 栋 101 号-402 号。主营业务：无人机无线电侦

测设备研发生产。本次交易前坤雷科技股权结构为：北京波尔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 49.09%，湖南坤雷信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30.91%，宁波

德雅科技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9.09%，霍守锋持股 9.09%，谭镝持股 1.82%。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坤雷科技经审计的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期末

资产总额为 11,821,634.25 元，负债总额为 6,443,954.59 元，净资产为

5,377,679.66元，营业收入为 7,496,631.31 元，净利润为-1,497,342.22元。 

坤雷科技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增加注册资本 100 万元，由宁波德雅科技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持股比例 9.09%，并于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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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增至 1100 万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2021 年 4月 20日，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 213162

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0年 12月 31 日，坤雷科技资产总额

为 11,821,634.25 元，负债总额为 6,443,954.59 元，净资产为 5,377,679.66

元。 

（2）评估情况： 

2022 年 1 月 21 日，湖南恒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湘恒永房评字

[2022]第 01026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基准日：2022年 1月 20日。 

评估对象：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189号和美大厦 1010-1017室八套住宅房

地产，总建筑面积 528.87 平方米，共有宗地面积 6932.58 平方米，土地权利性

质为出让，本次估价范围包含估价对象房屋和其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不可分

割的满足其使用功能的水、电、气等配套的辅助设施和室内装饰装修等不可移动

部分的资产。 

评估方法：比较法和收益法。 

评估结果：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经过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遵照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及技术标准，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并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

因素的基础上，对估价对象于公开市场上有足够的买方和卖方、并且进入市场无

障碍的条件下，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了分析、测算和判断，确定估价对象于

估价时点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伍佰叁拾贰万零肆佰元整（￥532.0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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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价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定价经双方协商确定，

以 1.043 元/股的价格转让，股权转让款共计 250.32万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安排 

转让方：北京波尔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 9号楼 3区 C座 204# 

法定代表人：高玘 

受让方一：长沙坤雷信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青山路 699 号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 3号栋

402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海涛 

受让方二：长沙丰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杏康南路 8号 1栋 101号-60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海涛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7.27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90 万元），

以 1.043 元/股的价格向受让方一转让，股权转让款 198.17 万元。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5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0 万元），以

1.043元/股的价格向受让方二转让，股权转让款 52.15万元。 

2、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18个月内支付。 

3、税费承担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税费由各方依法分别承担，应纳税款金

额依法由有关税务机关核定。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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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出售交易完成后，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更好的发

展公司业务。此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波尔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北京波尔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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